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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 00220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:准油股份          公告编号:2016-081 

 

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情况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大股东创越能源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创越集团”）因融资需求，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

40,260,000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16.83%）全部质押给了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中

融信托”）。公司就此发布了《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押再质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5-037），具体内容刊载于 2015 年 4 月 25 日的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

资讯网。 

近日，公司接到创越集团通知，上述股份质押事项有新的进展。根据创越集团提供的

书面说明和有关资料：中融信托于 2015 年 12 月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（简称“福田

区法院”）申请对创越集团实现担保物权，福田区人民法院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及 2016

年 1 月召开两次听证会。2016 年 6 月 6 日创越集团收到福田区法院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

作出的（2015）深福法民二担字第 12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准许拍卖、变卖创越集团

质押给中融信托的公司股票 4026 万股，中融信托在本金、利息及罚息复利以及律师费的

范围内有限受偿，案件的申请费及保全费全部由创越集团负担。创越集团在收到《民事裁

定书》后，根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向福田区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异议申请。

2016 年 6 月 27 日，福田区法院受理了创越集团的实现担保物权异议申请（案号为【2016】

粤 0304 民特 46 号），现该案件等待法院的进一步审理。 

如上述质押股份被实施司法拍卖，公司可能存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风险。公司将

与创越集团保持沟通，督促其及时提供相关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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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

 




